
新中国法律教育事业的引路人

一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陈 守 一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法

学家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甲
,

都作出 了重大贡献
。

兹值

董 老 百 年 诞辰之际
,

回顾他老人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特别是法律教育事业方面的建

树
,

重温他老人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

仍觉言犹在耳
,

倍感亲切
,

愈加缅怀和崇敬
。

早在建国初期
,

董必武同志就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远见卓识
,

对新中国法学和法律教

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精辟的观点
.

可是
,

由于种种原因
,

他的法学思

想在他生前却没有完全实现
。

在我国法学和法律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今天
,

重新学习董老过

去有关的教导
,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

董老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直接领导者
,

建国初期曾担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
,

他非常

重视法制的建设与发展
.

他认为要创建并发展新中国的法制
,

必须首先培养为新中国法制建

设服务的人才
。

董老重视我国法律教育事业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
。

在开拓我国法律教育事业

时
,

董老总是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间题
。

记得 1 9 4 8年华北人民政府 (董

老任主席 ) 成立后
,

在战争时期的困难条件下
,

就在平山县因陋就简地创办了华北司法干部

训练班
,

培训在职司法干部
。

1 9 4 9年2月
,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确立解

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

明确了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

废除全部旧法制
,

确定了建设新法

制的原则
。

当时从事法制建设工作干部的实际情况是
:

一部分是解放区原有的政法干部 (主

要是公安
、

审判及司法行政干部 )
,

他们有一些解放区的司法工作经验
,

巫需总结
、

提高业

务专业知识
,

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

法律观
; 一部分是 旧的司法人员

,

即在国民党统

治区从事司法工作
、

律师工作
、

法律教育工作
,

以及一部分学过法律业务的待业人员
,

对他

们必须首先进行思想改造
、

划清新旧法律的界限
,

董老认为他们的知识不少还是有用的
,

但

必须改造世界观
;
再一部分是旧中国大学中的一些法律专业的学生及社会上愿意学习法律专

业的学生
,

需要在校继续学习
,

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法学知识
,

可以培养成为我们新中国的

政法于部
。

正是通过分析当时这样一种客观形势
,

董老提出了创办中国政法大学的方案
。

大

约在 1 9 4 9年初
,

中国政法大学就成立起来了
。

谢觉哉同志任校长
,

按收私立朝阳学院为校

址
。

当时学校分三个部
:

一部负责训练在职司法干部
;

二部 负责改造旧司法人员
. 三部是



旧朝阳大学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及社会上愿 意学习法律的高中毕业生
。

一部二部学习时 间半

年
,

三部学习时间三年
。

由于旧司法人员太多
,

不久又成立了中国新法学研究院
,

专门培训

改造旧 司法人员
,

先 由沈钧儒同志后由李达同志任院长
。 `
扫国人民大学成立时

,

由于校址原

因
,

中国政法大学提前结束
,

一
、

二部学员结业
,

三部学员转入人民大学法律系继续学习
。

为轮训在职干部
,

另成立中央司法于部训练班
.

轮训班与新法学研究院合并后成为中央政法

干部学校
,

彭真同志任校
一

长
,

主要培训公安
、

检察
、 `

法院千部及部分旧院校的法学教授
。 一

与

此 同时
,

董老还积极倡办和筹建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法学会
,

后来合并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

会
,

由董老任会长
。

作为一个学术性的群众团体
,

既 可以广泛地团结法律界的知识分子
,

积

极宣传新法制
,

又可以加强法学的国际交流
。

为此
,

由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创办了第一份全国

性法学刊物 《 政法研究
》 ,

(后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续办
,

改名为 《 法学研究 》 )
。

在建国前后短短两
、

三年内
,

就迅速创建了一套适合当时客观需要的政法教育系统
,

并建立

了学会
,

创办了刊物
。

这里不仅仅表现了董老对新 中国法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心
,

而且体

现了董老根据客观需要逐步发展新中国法学与法律教育的宏伟思想
。

当然
,

在建国初期
,

新民主主义革命仍在继续进行
,

就当时情况来说
,

法制建设除维护

社会秩序
、

社会治安的需要外
,

其它方面的确不是十分迫切的
,

可是董老 以一个新中国法制

建设发展战略家的眼光
,

看到了党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拄对尹工作者培养的迫切性
。

他指出
:

“

对于干部 (指法律工作者 ) 培养的事情
,

如果现在不考虑到将来工作发展的需要
,

等到事

情临头再筹办
,

是会赶不及的
。 ”

① 关于旧司法人员和法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

人们往往在

强调思想改造时
,

容易忽视法律理论的学习
。

董老在新法学研究院开学典礼上说
: “

思想改

造
,

不等于是读书
,

而是要把所读的书适当地贯彻到实践中去
,

要能从实际生活行动上表现

出来
,

才算是真正改造 了
。 ” ② 在当时蔑视法律知识的情况下

,

董老指出这一点是非常可贵

的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分析了在当时创办正规法律院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

首先
,

他分析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以前
,

我们党对法律思想工作的领导是比较薄弱的
,

事实上也不可能注

意到这一点
。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
,

举起马列主义旗帜搞政治经济学
、

史学
、

哲学和文学的

人都占领了一定的阵地
,

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却几乎没有占住落脚点
。

革命胜利后过去参加

革命队伍又学过法律的人绝大多数都担任了行政工作或其他实际工作
,

只有少数在政法部门

工作
,

并且又忙于 日常事务
。

其次
,

旧司法人员
一

和法律教员虽然经过思想改造
,

但旧的包袱

并不见得真正丢掉
,

他们的积极性没有全部动员起来
。

再次
,

我们虽然有些司法干部训练

机构
,

但是质量不高
。

所以董老指出
,

当时
.

培养法律干部的情况和客观需要是极不相称

的
。 ” ⑧ 基于上述原因

,

董老提出应赶快加强法律院校的建设
,

争取尽快培养出正规法律工

作者
,

特别是法律教员
,

编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教材
. `

董老准确地计算我们国家初步健全法制对法律工作者的实际需要
,

预测了政法院校需要

培养政法人才的人数和结构
.

在这个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多层次
、

多途径
,

培

养多式样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体系
。

他的设想是
,

在层次上
,

仅有高等政法院校是远远不能

满足培养法律人才的迫切需要的
,

因此还必须办中等政法学校
。

全国所有的中等学校将来都

要有宪法课程
.

关于途径
,

不但注意加强正规高等法律院校的建设
,

还应大力加强在职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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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培训
,

不但中央要设专门政法干校
,

各大行政区也要设
。

同时
,

各法律院校有条件也

应担负培训司法于部的任务
。

在条件允许时
,

并应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
。

关于培养各式样的

法律人才
,

董老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

他说
,

民政
、

公安
、

法院
、

检察
、

监察这儿个部门的人

是要非懂法律不可的
。

宪法规定人民有辩护权
,

因此必须要有律师
.

另外
,

还需要公证人
、

公断人 (即仲裁人 )
、

法医
、

监狱管理人员
。

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团体必须成立法律室
,

需要

大量的法律顾 问
。

在 19 5 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

董老提出了著名的
“

有法可依
、

有法必

依
”

的法制原则
。

`

这在当时不但对我国法制建设
,

而且是对法学教育的发展提出的新的任务

与要求
。

在董老的倡导下
,

我国法学教育在五十年代初奠定的基础
,

即为我国现在法学教育

的发展打下了根基
。

可见
,

董老在发展我国法学教育事业中
,

完全是从我国法制建设实际需

要出发
,

并在调查研究和科学计算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提出和解决我国法学教育中的间题
。

董老不仅对发展新中国法学教育事业高瞻远瞩
、

绘制兰图
,

而且在创建和恢复法律院系

的具体工作中也费尽了心血
.

北京大学法律系就是在他的亲自推动下重建起来的
。

1 954 年

初
,

董老亲自指示我
,

要考虑恢复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问题 (北京大学原有一 个 法 学 院
,

1 9 5 2年院系调整时取消
,

另组华北政法学院
,

当时北大已无法律系 )
.

为准备恢复计划
,

我

曾到北大找马寅初校长
、

江隆基副校长商量
,

当时北大领导认为很难恢复
,

既无领导人员
,

又缺乏师资
,

拟从缓考虑
。

董老高瞻远瞩
,

坚持非马上恢复不可
。

并指示领导班子和师资队

伍由政法各部门
、

各政法院校商调
。

1 9 5 4年 5月
,

董老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曾明确提

出
: `

全国培养法律工作者的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的法律系
,

解放前有五十四个
,

现在只有八

个
.

学校的状况
:

中国人民大学算是较好的一个
,

但是
, .

它所讲的只是苏联的教材
;
北京大

学的法律系现在还没有恢复起来
; ……

” ① 由于董老的热忱关注和大力支持
,

终于在 1 9 54 年

命我到北京大学组建法律系
,

同年即开始招生
。

记得 1 9 54 年北大法律系开学时
,

董老本拟亲

自参加并讲话
,

因临时有事改由谢老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
.

在北大法律系开学

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
,

董老不时召我汇报工作
,

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

1 9 6 3年前后
,

北大法律

系每年招收40 人
,

董老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党组会议期间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

认为招生

名额太少
,

浪费人力
.

我把意见带回向北大领导作了汇报
。

在法律不受重视的情况下
,

培养

法律人才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

但是董老对法律教育的重视和关心
』.

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

董老在领导发展我国法制建设事业过程中
,

竭力主张和始终强调的一个思想是
:

实事求

是地建立符合中国情况的法制和法律科学体系
.

他的这一思想包括两个方面
,

一方面我们的

法律教育和法制必须从我国的客观实际需要出发
,

不断地总结经验
,

提高水平
,

不能凭主观

设想
,

盲目发展
,
另一方面

,

在学习外国
,

包括学习苏联的经验时
J,

必须结合中国的情况
,

坚决反对照搬照抄
。

1 9 5 6年董老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建国后人民民主法制工作的基本经验时指

出
: “

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
,

不能过早过死地主观地规定一套
,

而是必须从实际出发
,

根据政

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

逐步地由简而繁地发展和完备起来
. ” ② 他还说

,

我们人民民主法

制所以有力量
,

是由于它是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逐步建立起来的
. ” ⑧建国初

,

有人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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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废除旧六法后没有立即制定新六法
,

他们不理解法制是随生产和建设的需要而发展的
,

建国初
,

我们破坏 旧秩序
,

建立革命的新秩序主要靠人民直接斗争
, “

随着这种斗争的胜利
,

人民在保护生活和生产的实践中
,

也就会创造自己的法制
。 ” ① 在五十年代

,

帝国主义封锁

我们
,

我们国家向苏联一边倒的时侯
,

法学教育完全搬苏联的一套
.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董老

仍十分清醒地主张
: “

对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
,

我们应当认真学习
,

但是我们国家的具体历

史条件同他们不一样
,

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去学习
,

照抄也不好
。

… … 东抄西袭而来的东

西
,

只能束缚我们的手脚
,

不利于革命事业
。 ” ⑧ 蓝老就是要求我们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来

发展我国法律教育事业的
。

五十年代初
,

人民大学法律系全部照搬苏联一套
,

从教学方针到

课程设置
,

从教员到教材
,

都是苏联的
,

甚至有的课堂讨论题都是从苏联来的
.

我们有的同

志不认为这仅仅是提供一个向苏联学习的窗口
,

而是宣扬说这就是中国的榜样
。

董老及时发

现了间题
。

记得 1 9 54年董老曾对我说过
,

我们学习苏联
,

本来是想看看人家法学教育是怎么

回事
,

可是有人竟把它当作一种模式
,

要全国都这么搞
,

这怎么行 ! ? 学苏联是应该的
,

但

不能完全照搬
,

我们一定要有 自己的特点
,

一定要培养中国自己法学教育的典型
。

就是在这

一次
,

他提出重建北大法律系 的想法
.

他说要开拓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法律教育的路子
.

他在对北大法律系所作 的很多具体指示中
,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

1
.

教学内容
,

应从
一

中国的实

际出发
,

缺少部分法律时
,

讲有关政策
.

要向苏联学习
,

用苏联教材也可以
,

但重点应与中

因实际结合
,

对教学方法
、

教学组织等等要摸索经验
,

应摸索出一些适合中国实际的办学经

验来
.

2
.

教师队伍建设
,

主要依靠老干部
,

尽快大力培养一批我们 自己的青年教师
,

团结改

造老教师并尽可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

董老还指出一些法学教授的名字
,

要我设法把他们请

回来
.

3
.

招收学生对象
,

为满足实际工作的急需
,

可适当地招收少数在职的青年司法干部
,

对他们的考 试条件可适当放宽一些
,

但主要是招收高中毕业生
.

由此可见
,

董老为闯出一条

符合我们中国特点的法学教育的路子
,

树立中国 自己的法律教育典型
,

真是呕心沥血
.

直到

1 95 9年
,

董老在总结审判工作经验时针对当时有人责备我们自己的经验不完备
,

没有一套
,

不象样子
,

所以应全部照搬苏联的一套的情况
,

还谆谆告诫说
: “

兄弟国家的样子虽然是好

样子
,

但未必合我们身材
.

我们不怕不象样乎
,

不追求形式
.

只要是合乎马列主义原则
,

合

乎实际需要的
,

就是象样子
. , ③

现在
,

举国上下正在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r

而奋斗的时侯
,

随着民主

绮制的加强和健全
,

法学
、

法律教育事业也相应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

使我们不能

不回顾 以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 这使我们更加缅怀董老的有关教导— 理论联系实际
,

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有法可依
,

有法必依的法制思想
。

碑想在总结我们法

学
、

法律教育事业的经验教训
,

发展我国法学研究
、

法律教育事业的时候
,

认真地重温羞老

的教导
,

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

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法学
、

法律教育事业
,

是很有必要的
.

Q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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